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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10民初20154号
倪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方凤芬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2015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85民初6569号

周海丹：本院受理原告雷彬诉被告周海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85民初65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
周海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雷彬借款
67000元。二、驳回原告雷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
周海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00元，由原
告雷彬负担292.5元，被告周海丹负担1507.5元；公告费
610元，由被告周海丹负担。原告雷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周海丹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限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7317号

秦何、叶梦中、宁波市鄞州甬昇玻璃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杨鹏飞与被告秦何、叶梦中、宁波市鄞州甬昇玻璃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9月4日上午9时2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570号

印酉辉：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党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3民初57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印酉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
付给原告李建党欠款24000元。案件受理费40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1050元，由被告印酉辉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163号

温岭市双盛机电有限公司：原告余姚市百佳精密模
具厂与被告温岭市双盛机电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81民
初1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余姚市百佳精
密模具厂撤回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1 300元，减半收取
650元，由原告余姚市百佳精密模具厂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04民催3号

申请人绍兴悯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1020005225952546、出票金额
5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
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10月
25日、申请人绍兴悯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该票据的最
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
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26民初223号

杭州旭舒伯莱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宁海县
嘉华纺织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26民初22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253号

温州市朱顺发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太平
洋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朱顺发纸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3253号
之一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9年9月10日9:00在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3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宋万秋的申请于2018年6月12日作
出（2018）浙0304破申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温
州市凯瑞五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
凯瑞五金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接受本
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收到18位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共计
1779072.57元，已经本院裁定确认18位债权人债权金额为

1752981.77元，现债务人温州市凯瑞五金有限公司截至
2019年4月10日，资产总额为61590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
公司全部债务。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凯瑞五金有限公
司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裁定宣告
温州市凯瑞五金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408号

罗先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南白象爱连水性
涂料店与被告罗先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140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罗先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温州市瓯海南白象爱连水性涂料店货款
554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2月13日起按年利率
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
告垫付），合计700元，由被告罗先清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30号

佟小庆：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佟小庆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8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54号

李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李林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9年8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75号

王冬和、王志坚：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冬和、王志坚金融不良债权
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2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278号

王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王伟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9年8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301号

包明、王诗雨：本院受理的原告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包明、王诗雨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9年8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6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辉腾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辉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辉腾公司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
形，征得债权人李中原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
并于2019年5月23日裁定受理辉腾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2019年5月28日，本院指定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为
辉腾公司管理人。辉腾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7月5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
安 市 安 阳 大 厦 1130 室 ；联 系 人 ：诸 葛 诺 曼

（13806806200），陈莉娜（13616614232）]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辉腾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7月12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辉腾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2270号

嘉兴市嘉埃贸易有限公司、陈刚、王晓冬：本院受理原
告樊伟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6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2421号

蒋雪峰：本院受理原告刘永友与被告蒋雪峰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运输款
31400元整。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2436号

刘志群：本院受理原告李阿周与被告刘志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欠款1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编号：东杭债转2015-43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德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5月31日

附件：公告清单

公告清单

序号

基准日2015年6月21日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

浙江奥利赛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孩之路商贸有限公司

兰溪市双林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雄安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东莹矿产有限公司

浙江隆鑫纺织有限公司

兰溪市方兴纺织有限公司

永康市飞航五金工艺厂

债权本息（元）

7,883,026.32

14,276,628.09

856,424.55

26,027,510.86

13,762,632.37

11,631,510.08

16,664,498.35

1,383,054.93

抵押物明细

东阳市南马镇上安恬村东永二线以东

金华婺城区人民西路749-755

浙江省兰溪市香溪镇里家坞村

金华市婺城区雅畈竹园村2幢

金华市宾虹路现代城大楼1#8716室/金华市宾虹路现代城大楼1幢第一层

兰江街道登胜路16号

兰江街道春兰路6号/浙江省兰溪市府前路233-13、14、15/浙江省兰溪市人民北路133号A1807室

永康市东城园丁东路16幢2单元301室及地下车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上海宣绽
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应收账款债权进行处置。

债权资产：截至2019年5月27日，我司持有对上海宣绽商务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应收账款债权总额为人民币4168.20万元，其中：
本金为人民币3300万元，违约金为人民币868.20万元（违约金暂计
至2019年5月27日，之后的违约金依据合同计算）。

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汪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67 邮件地址：310006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5月3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上海宣绽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债权处置公告

申请人：单定富（男，1963年11月21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602196311213513）。

被继承人：单天木（男，1931年7月18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60219310718351X），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
在浙江省绍兴市死亡。

申请人单定富于2019年5月20日向本
处申请办理继承单天木遗留的坐落于浙江
省绍兴市泗汇江小区横湖坊8幢1单元201
室[《房屋所有权证》编号：绍房权证镜字第
201409641号，建筑面积：62.97平方米，自行
车库面积：14.69平方米]的住宅房屋。经查
单天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
（2010）浙绍越证民字第 0125 号]，单天木在

遗嘱中指定上述房屋中属于其本人的部分
在其死亡后遗留给儿子单定富所有。

现本处通过公告，单定富的其他法定继
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两个月内，就单定富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
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将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依法出具继承公证书。特此公
告。

本处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五泄路299号
（越城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内）

联系人：倪道信
联系电话：0575-85110332、85120522、

85226927
浙江省绍兴市越州公证处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公证公告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翌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翌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协议，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翌丰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浙江翌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浙江翌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宁波宏融晟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翌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31日

地区

宁波

借款合同编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24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20071号

305110106001

305110106002

贷款企业名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
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剩余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18年9月6日）

10000000.00

5000000.00

8500000.00

9999550.57

剩余债权利息余额（截至2018年9月6日）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

陈华海、肖梅、宁波神舟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陈华海、肖梅、宁波神舟立体车库制造有限公司

陈志涛、周玉明

陈志涛、周玉明

抵质押物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象山县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工业土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象山县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工业土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象山县丹西街道工业园区中路169号的厂房及工业用地

浙江华天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象山县丹西街道工业园区中路169号的厂房及工业用地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龙辉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龙辉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受托处置

的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叶
龙辉。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叶龙辉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叶龙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龙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9-82726196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叶龙辉
2019年5月31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1

借款人

永康市起航工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99280借06513

本金余额

3000000.00

截止基准日利息

962822.95

担保人

浙江飞鸿工贸有限公司、金丽萍、傅双培、永康市三马工贸有限公司、施金党、叶香凤

基准日

2018年4月20日


